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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招商项目合同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与上

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署《招商项目合同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合

同”），设立光伏胶膜项目。并于当地拟设立全资子公司上饶海优

威应用材料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，注册地为上饶市区域内（具体待

定）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,000万元。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项目名称：光伏胶膜项目  

项目内容：新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

务、技术转让；封装材料、膜材料、金属件、塑料制品的研发、制

造、销售。 

固定资产总投资：2亿元人民币。 

三、审议程序 

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《关于<设立全资子公司上饶海优威应用材料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

并与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署招商项目合同书>的议案》，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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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20年

11月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发布的《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141），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合同

签订后，未来公司在上饶市投资建设的光伏胶膜项目将以本合同为

指导，根据具体方案及项目情况，履行有关内外部程序。 

四、合同后续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拟设立的子公司及签订的投资合同将对该区域周边组件厂提供

配套服务便利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、市场拓展、品牌影响力提

升等产生积极的影响。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

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因以上合同的履行而对相对方产生依赖性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上述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因政策变更、市场调整、不可

抗力等因素而导致合同履行、调整和终止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

决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11 月 3日 


